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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看守所 

（含合署辦公基隆少年觀護所及附設基隆監獄基隆分監） 

112 年第 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 12 月 22日（星期五）14 時 00 分  

貳、地點：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蔡召集人田木                        紀錄：黃威曄  

肆、出列席者：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一、這次會議林委員慶豐因要務請假未出席，其餘出席委員已達開

會人數，本席宣布開會。 

二、首先請各位委員對本次會議議程如下，是否有變更議程，提請

公決。 

會議議程如下： 

號次 時 間 內 容 

一 14：00~14：10 主席致詞 

二 14：10~14：30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三 14：30~15：00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四 15：00~15：30 視察小組建議 

五 15：30~15：50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六 15：50~16：00 臨時動議 

七 16：00 散會 

經出席委員無異議一致通過會議議程，接下來就依議程進行會議。 

陸、本（4）季視察業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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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2年視察計畫第 4季視察重點：[(一)~(四)依 112 年外部視察計畫

第 4季視察重點提列；(五)依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 11

條規定辦理] 

(一)收容人申請購買物品辦理情形。 

(二)對於視同作業收容人之調用、管理、考核之相關作為。 

(三)收容人家庭支持推展及脆弱家庭關懷服務情形。 

(四)對於視察提出改善或建議事項，機關因應改進辦理情形追蹤。 

(五)113年外部視察計畫與每季視察重點之擬定。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一) 本季無收容人投訴或陳情本小組案件。 

捌、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一：收容人申請購買物品辦理情形。 

◎機關辦理情形： 

一、機關販售物品情形： 

(一) 招標依採購法相關規定，由基隆監獄與基隆看守所輪流辦理。 

(二) 得標商品統整目錄、毛利、廠商後，經理、監事審核後報署備

查。 

(三) 得標商品統整製作價目表，並發予各場舍收容人。 

 二、收容人申請購買物品情形： 

(一) 依監獄行刑法相關規定，收容人每日購物一般性商品為 300元

以內，301至 500元須教區科員核准，超過 500元及非一般管

制物品(如電視、收音機、刮鬍刀、風扇、指甲刀等)，須報告

機關首長核准，方可購買。 

(二) 收容人開立購物三聯單後，由場舍主管核章統一繳交至合作

社。 

(三) 每日下午四時後，統計收容人當日接見收入、醫療扣款、勞作

金等，以核對收容人餘款能否支付購物三聯單金額。 

(四) 於獄政系統逐一輸入收容人型號、購物三聯單扣款，確認金額     

無誤，始於當日發放物品予場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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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瑞玲： 

得標商品、食品類別是否考量收容人健康？ 

◎陳總務科長昱城： 

由收容人投票決定需求之品項，但有時廠商不來投標，故會增減、調整

1、2項商品。另每月均會確認商品之品質、營養標示。 

 

◎黃委員怡碧： 

商品之招標，是否適用政府採購法？有無依身障公約，優先採用身障機

構提供之商品？ 

◎陳總務科長昱城： 

合作社準用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辦理公開招標，且開放優先身心障

礙機構或庇護工場投標，惟近年來並無身障機構前來投標。 

 

◎黃委員怡碧： 

招標文件是否上網公開？ 

◎陳總務科長昱城： 

合作社招標採公開於本所官網，但合作社之招標無法登錄於政府採購網

公開招標。 

 

◎黃委員怡碧： 

若無廠商投標，但收容人有需求之商品，如何處理？ 

◎陳總務科長昱城： 

由收容人提出報告，經機關同意後，代為購買。 

 

◎蔡委員田木： 

價目表上之商品品項、數量，有無可能買不到？ 

◎陳總務科長昱城： 

本所有專責人員補貨、叫貨，不致發生缺貨。 

 

◎蔡委員田木： 

目前矯正署推廣之線上購物，本所辦理之情形？ 

◎陳總務科長昱城： 

本所已配置專人負責系統之操作，待矯正署函示下達，本所即可遵示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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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機關辦理，提報本（4）季視察報告。 

 

案由二：對於視同作業收容人之調用、管理、考核之相關作為。 

◎機關辦理情形： 

一、依矯正署 109年 9月 4日法矯署教決字第 10903013450號函辦理。 

二、本所視同作業經署核定現有配額為 32 名，分別是中央台 1 名、南

舍 3名、北舍 3名、忠舍(一工)2名、第二工場 2名、營繕隊 6名、

合作社 3名、炊場(含烘焙班)10名、看護 2名。 

三、視同作業依場舍缺額，由場舍主管提遴調申請單，會各科室並經面

試審查評估決定是否調用。 

四、視同作業收容人經調用後，場舍主管依遴調申請單提出收容人作業

複查表會各科室後，提供予內勤(戴嘉賢主任)辦理轉配業程序。 

五、收容人經調用後，由作業導師製作收容人名牌與遴調名冊核章並張

貼該場舍佈告欄；經撤銷者，亦修改遴調名冊核章並張貼該場舍。 

六、各調用單位主管對所屬視同作業收容人應嚴加管理與考核，每月填

寫視同作業考核月報表提請審核。 

七、本所每年 7 月及 12 月均辦理視同作業人數檢討會議，並請各場舍

主管針對提出意見，評估是否增減視同作業人數。 

 

◎黃委員怡碧： 

本所需求之視同作業，如何讓收容人知悉？ 

◎翁戒護科長諺均： 

本所自收容標準修改後，以收容被告為主，故本所會行文至宜蘭監獄，

由該監公告本所之需求，有意願者，本所再前往挑選。 

 

◎黃委員怡碧： 

本所之被告與受刑人，是否分別監禁？ 

◎翁戒護科長諺均： 

是的，本所忠舍主要收容一般被告，南舍主要收容禁見被告，北舍主收

容受刑人。 

 

◎黃委員怡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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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同作業與非視同作業之勞作金數額？ 

◎翁戒護科長諺均：會後提供資料。 

 
 

■決議：同意機關辦理，提報本（4）季視察報告。 

 

案由三：收容人家庭支持推展及脆弱家庭關懷服務情形。  

◎機關辦理情形： 

本所依據法規及相關函示辦理之各項家庭支持推展及脆弱家庭關懷服務，

茲說明如下： 

一、 收容人家庭支持推展 

（一）鼓勵收容人與家屬使用目前各種接見方式以維繫親情 

接見方式如電話接見、行動接見以及一般接見，相關接見申請步

驟皆公告於官網上便利家屬查詢與使用。 

（二）電話懇親及面對面懇親 

考量節慶時節思念之情更為濃厚，又為強化收容人之家庭支持

功能，各矯正機關於春節、母親節及中秋節之前夕均辦理懇親活

動，本所亦大力配合相關活動，並於懇親活動中安排卡片大聲說、

氣球傳情以及親子手做等親職活動增加收容人與家人之互動，

除表達思念之情外，更希望藉此讓家屬感受收容人的貼心與溫

暖，增強彼此對出所復歸社區之信心。 

（三）「枕邊細語─為孩子說故事」活動方案 

法務部矯正署於 106 年 4 月 6 日法矯署教字第 10603002340 號

函示各矯正機關辦理「枕邊細語─為孩子說故事」活動方案，方

案內容是服務收容人之六歲以下幼童，由收容人協助故事光碟

錄製致贈家屬。 

（四）結合社會資源擴大辦理家庭支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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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平常針對有需求的收容人與家屬提供社福諮詢的支持性服

務；亦連結因服刑而出現經濟困難的收容人與家屬護送返家、家

庭物資禮券等補充性服務；並以機構安置、住院就醫等替代性服

務協助無家庭支持的收容人出所後得以獲得適宜照顧，恢復社

會功能，減少再犯機會。 

二、 脆弱家庭關懷服務 

（一）制定收容人未成年子女安置/出養安置標準化流程 

依據法務部矯正署家庭支持與援助家庭推展計畫中提及以整合

家庭支持為基石，增進收容人之家庭對其之支持，同時加強高關

懷需求，以援助家庭為目標，以期更有效率及效能提升家庭連結

強度以彰顯家庭功能，今年度本所共 5 位收容人有子女照顧協

助需求，通報社政單位共 2人，協助收容人子女安置 2件。 

（二）制定出所安置標準化作業流程 

衰老、重病、身心障礙不能自理生活之受刑人釋放前，若無法通

知家屬或經通知後拒絕接回者，檢具相關資料通知受刑人戶籍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辦理轉介安置或為其

他必要之處置。依其他法規規定於受刑人釋放前應通知相關個

人、法人、團體或機關（構）者，亦依規定協助受刑人進行在所

評估，整合受刑人社會資源網路，運用相關醫療及社會資源，俾

使有安置照護需求之受刑人出所後可獲得良善之照護服務。 

（三）定期針對個案進行個案研討 

因應法務部矯正署家庭支持及援助家庭推展計畫，本所為提升

受刑人服務流程，並增進看守所內及所外跨單位團隊合作之品

質，以個案討論列舉困難點及未來改善方向，以期整合受刑人家

庭功能及連結強度，進而俾利其恢復社會功能復歸社會。 

（四）基隆看守所及時雨急難救助方案 

為推動矯正署「家庭支持與援助家庭推展計畫-及時雨」業務，

結合社會資源強化援助收容人家庭，建議建置本所特色急難救

助服務，相關辦法及流程說明如下： 

1. 依據法務部矯正署「攜手同行有愛無礙，法務部矯正署家庭

支持與援助家庭推展計畫」之「援助收容人高關懷家庭方案

-及時雨」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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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是為結合社會資源以扶助收容人家庭，使其遭逢變故

致生活陷入困境時能順利度過難關，透過多方協助以增加

關懷，進而使收容人感念各界支持而改過遷善為目的。 

3. 矯正署過去以民間資源捐款專款專用於此方案，今年度因

未確定經費來源故暫時停止辦理署內未能回應開始時間，

惟考量高關懷收容人家庭生活不易，確實有補助需求，故建

議建置本所特色急難救助服務辦法，發揚矯正署業務服務

並持續扶助本所高關懷收容人。 

4. 本案補助資格標準參考「及時雨~援助收容人高關懷家庭方

案」之補助條件如下列說明，符合一項即可提出申請。 

5. 補助金額為一案 3,000 元，每案一年兩次為限，須備文件

包含：申請書、中低收入戶證明、特殊境遇事由、全戶戶籍

謄本以及領據。 

 

◎黃委員怡碧： 

本所之醫療欠費如何處理？ 

◎籃衛生科長美祝： 

1.署內作業基金，對於經濟困難的收容人，有就醫補助。 

2.所內尋找資源，如捐助款、公益金、打給家屬催款。 

3.醫院社工評估是否符合補助資格。 

 

◎黃委員怡碧： 

過去三年醫療欠費之人次、金額？ 

◎籃衛生科長美祝：會後提供資料(110年-112年 11月醫療欠費統計

表)。 
序號 姓名 金額 筆數 

1 李○逸 330   

2 李○勳  150   

3 歐○勇  150   

4 李○庭 61   

5 杜○○豪 380 2 

6 葉○誌  170   

7 江○ 170   

8 呂○宗 78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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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廖○德 150   

10 黃○賜 328 2 

11 楊○旺  532 2 

12 余○達  210   

13 劉○源  170   

14 吳○新  304   

15 許○元 2880 14 

16 郭○順  150   

17 許○菖 60   

18 余○旺  150   

19 程○祥 1146 6 

20 黃○駿  150   

21 鄭○龍  170   

22 李○豪  170   

23 白○峰  150   

24 張○政  210   

25 張○凱  20   

26 楊○彥  368 2 

27 程○証  170   

28 童○興  67   

29 曾○哲  150   

30 楊○賢  20   

31 江○明  150   

32 吳○一  150   

33 吳○峻  20   

34 周○夆  402   

35 賴○松  218   

36 林○良  180 2 

37 黃○在  125   

38 林○健  459   

39 陳○珈  50   

40 BUI ○ TH  543   

41 陳○吉  150   

42 王○銘  150   

43 詹○濬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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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沈○旭  170   

45 張○德  138 2 

46 黃○宇  150   

47 江○良  150   

48 張○臨  150   

49 金○佑  170   

50 田○偉  574   

51 吳○輝  115   

52 李○裕  875 4 

53 周○儒  150   

54 童○維  594 3 

55 賴○   65   

56 葉○慶  190   

57 李○性  214 2 

58 蔡○榮  150   

59 余○緯  692 2 

60 何○茗  244   

61 邱○暘  150   

62 李○新  100 2 

63 黃○宗  149   

64 梁○辛  250 2 

65 陳○煌  250 3 

66 詹○文  455 3 

67 曾○鈞  250 2 

68 周○郎  150   

69 孫○在  2325 2 

70 陳○茲  100   

71 李○潔  980 6 

72 ZORIGTBAAT ○ 2236 3 

73 周○華  20   

74 林○哲  170   

75 康○崴  100   

76 黃○政  100   

77 王○亨  248   

78 張○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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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楊○寬  300 2 

80 曾○鴻  440 3 

81 何○凱  150   

82 莊○榮  100   

83 李○豪  150   

84 孫○亨  176   

85 陳○德  150   

86 李○豪  150   

87 張○全  150   

88 王○弦  150   

89 張○軒  170   

90 陳○貴  100   

91 李○  150   

92 黃○晟  64   

93 葉○夫  150   

94 張○斌  150   

95 黃○義  600 2 

96 曹○龍  100   

97 簡○有  310   

98 林○賢  100   

99 黃○鈺  150   

100 詹○龍  170   

101 潘○杰  100   

102 林○哲  170   

103 黃○森  150   

104 陳○彥  170   

105 廖○正  63   

106 施○   190   

107 錢○堯  150   

108 黃○佳  150   

109 蔡○清  380 2 

110 詹○笙  150   

111 郭○智  190   

112 葉○宏  442 2 

113 朱○輝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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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邱○貴  170   

115 林○格  320 2 

116 袁○凱  300 2 

117 陳○宏  23   

118 唐○峰  150   

119 陳○宗  150   

120 曾○三  50   

121 溫○鈞  150   

122 周○宇  150   

123 尹○鈞  362   

124 高○興  150   

125 詹○俊  190   

126 賴○明  150   

127 簡○勇  373   

128 丁○萬  190   

129 張○景  150   

130 劉○雄  150   

131 胡○榮  150   

132 高○毅  150   

133 張○孝  150   

134 吳○偉  150   

135 黃○宸  150   

136 朱○宇  230   

137 李○鵬  150   

138 李○興  190   

139 吳○玄  150   

140 陳○偉  190   

141 王○燦  542 2 

142 王○丞  350   

143 鄧○辰  190   

144 陳○辰  307   

145 翁○宸  170   

146 蘇○鈞  350   

147 林○億  14   

148 劉○明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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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鄭○威  150   

150 蕭○庭  95   

151 吳○豪  320 2 

152 張○祥  170   

153 王○智  140   

154 陳○雄  1591 2 

155 王○成  170   

156 楊○祥  150   

157 邱○中  170   

158 黃○宏  320 2 

159 陳○   170   

160 黃○謙  50   

161 梁○祥  150   

162 李○坤  170   

163 楊○翔  117   

164 周○賢  150   

165 謝○渝  150   

166 周○勇  150   

167 劉○文  170   

168 宋○偉  150   

169 許○華  50   

170 郭○逸  150   

171 連○  150   

172 唐○澤  170   

173 陳○偉  150   

174 陳○能  170   

175 李  ○  300 2 

176 林○義  170   

177 莊○山  170   

178 劉○偉  350   

179 胡○煌  170   

180 許○忠  150   

181 陳○軒  150   

182 戴○賢  150   

183 林○旭  34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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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張○煌  61   

185 劉○武  150   

186 許○銘  150   

187 黃○良  150   

188 方○德  134   

189 陳○璁  210   

190 王○翰  150   

191 蘇○雄  150   

192 王○龍  150   

193 邱○憲  170   

194 黃○富  170   

195 黃○津  210   

196 林○豪  39   

197 高○榮  287   

198 陳○  170   

199 俞○辰 190   

200 朱○霖 796 2 

201 徐○曜 431 4 

202 張○凱 160   

203 裴○杰 178 2 

204 楊○龍 150   

205 黃○明 158   

206 沈○琳 132   

207 李○隆 400 2 

208 黃○彥 310 2 

209 高○盛 466 2 

210 吳○閻 460 2 

211 蔡○祐 336   

212 陳○龍 1063 6 

213 呂○典 270 2 

214 梅○恩 1320   

215 陳○逢 170   

216 昝○龍 100   

217 張○偉 170   

218 簡○宏 135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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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藍○山 150   

220 游○博 170   

221 邱○竣 150   

222 陳○宇 170   

223 詹○傑 320 2 

224 黃○亮 150   

225 林○賢 150   

226 陳○豪 150   

227 李○謙 150   

228 鄭○翔 358 2 

229 王○誌 150   

230 柯○丞 190   

231 陳○樺 150   

232 曹○山 170   

233 鄭○勇 130   

234 簡○書 150   

235 林○志 150   

236 林○延 150   

237 吳○駿 150   

238 盧○烜 150   

239 施○甫 150   

240 王○愷 150   

241 楊○喻 190   

242 陳○霆 150   

243 李○維 11   

244 蕭○成 1343   

245 廖○華 6434   

246 蔡○治 100   

247 鄭○興 100   

248 王○禮 100   

249 陳○傑 403   

250 朱○生 713 4 

251 葉○政 310 2 

252 田○明 170   

253 謝○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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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黃○凱 149   

255 倪○生 150   

256 范○強 150   

257 鄒○帆 170   

258 張○軒 190   

259 李○偉 99   

260 曾○興 150   

261 辜○翰 170   

總計 261人次 72691   

 

■決議：同意機關辦理，提報本（4）季視察報告。 

 

案由四：對於視察提出改善或建議事項，機關因應改進辦理情形追蹤。 

◎機關辦理情形：對於視察提出改善或建議事項，機關皆辦理完成，無

追蹤事項。 

 

■決議：同意機關辦理，提報本（4）季視察報告。 

 

案由五：113年外部視察計畫與每季視察重點之擬定。 

◎機關辦理情形： 

各季召開日期 案由摘要 說明 

 

第一季 

113年 3月 22日 

星期五 

對於身心障礙收容人及高齡收容

人之在監處遇辦理情形。 

 

本所之接見及通信辦理情形。  

 

第二季 

113年 6月 21日 

毒品犯收容人及精神疾病收容人

之復歸轉銜辦理情形。 

 

本所之自殺防治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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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第三季 

113年 9月 20日 

星期五 

對於炎熱夏季，本所採取之消暑

降溫對策。 

 

收容人所內看診之辦理情形。  

 

第四季 

113年 12月 20日 

星期五 

收容人給養伙食之辦理情形。  

少年收容人之各項教化輔導措施

辦理情形。 

 

對於視察提出改善或建議事項，

機關因應改進辦理情形追蹤。 

 

114年外部視察計畫與每季視察重

點之擬定。 

 

 

◎蔡委員田木：注意委員屆期續聘及改聘問題。 

◎任秘書全鈞：第 3季視察重點加入討論委員屆期續聘及改聘事宜。 

 

■決議：同意機關辦理，提報本（4）季視察報告。 

 

柒、視察小組建議事項：無。 

捌、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112年第 3季視察報告五案如下： 

案由一：本所送達業務辦理情形。 

案由二：覊押被告(禁見)收容人醫療處遇辦理情形。 

案由三：收容人技能訓練及出監後就業轉介之辦理情形。 

案由四：本所外部視察小組專屬意見箱之設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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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就監察院糾正本所前收容人李飛龍入監僅 2日即不幸死亡一

案，請針對收容人藥品管理及就醫狀況特別說明。另，該案件

發生後，相關醫療處遇有無精進作為。 

■決議：以上五案已陳報 112年第 3季視察報告，存查解除追蹤。 

 

玖、臨時動議： 

◎黃委員怡碧： 

明年第 1季，建議找開會以外的時間，由可空出時間的委員，至戒護區

內進行訪談，直接接觸收容人。 

 

◎李委員瑞玲： 

建議開會當日，會議縮短為 1小時，會議結束後 1小時，可至戒護區內

進行訪談。 

 

◎黃委員怡碧： 

開會當日進行訪談，減少舟車勞頓，亦屬可行，惟建議前 1小時先至戒

護區內進行訪談，後 1小時再開會，訪談效果較佳。 

 

■決議：  

1.本日會議提早半小時結束，結束後小組委員至戒護區視察收容人購物

及視同作業情形。 

2.明(113)年第 1季訪談時間，由小組委員於群組討論後，再行通知本

所。 

 

壹拾、散會：15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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